
关于对塔城地区基金监管飞行检查医药机构
违规问题处理决定通报

根据塔城地区医保局 2023年 9月 21-23日，对我县共 3家医

疗机构和 5家零售药店进行现场检查、3家卫生院开展数据筛查。

通过检查发现医疗机构违规问题共计 14529条、涉及金额

159962.25元，零售药店违规问题共计 2755条、涉及金额 20063.98
元，全部已追回，现处理结果如下：

一、医疗机构违规问题及处理情况

（一）裕民县妇幼保健院

1.违规问题

（1）过度检查涉及 105例，违规金额 945元。

（2）串换收费涉及 101例，违规金额 464元。

（3）管理类问题，开展拔罐疗法、电针、温针、中频脉冲治

疗、刮痧治疗未见处方信息，未见相关处置单。

2.违反协议条款

（1）违反《塔城地区 2023年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

议》第二章第十一条及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2号《医疗机构医疗

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三章十五条之规定。

（2）违约行为：过度检查、串换药品或医用耗材，管理类问

题。

3.处理结果

（1）根据《塔城地区 2023年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

议》第七章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对发生的职工医保费用 1409元于

2023年 11月 23日已追回。

（2）约谈，限期整改。



（二）裕民县吉也克镇卫生院

1.违规问题

（1）非报销范围诊治涉及 9例，违规金额 269.91元。

（2）重复收费涉及 1627例，违规金额 2532.34元。

（3）超标准收费涉及 472例，违规金额 2612元。

（4）进销存不符涉及 1735例，违规金额 40274元。

（5）管理类问题，处方上开具药品无对应临床诊断、电热针

灸串换项目收费未见电热针治疗仪、电脑中频治疗仪出厂日期为

2016年 10月 25日，使用期限五年目前仍在使用、将调制中频治

电治疗串换成中频脉冲电治疗。

2.违反协议条款

（1）违反《塔城地区 2023 年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

议》第二章第十一条及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2号《医疗机构医疗

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三章十五条之规定。

（2）违约行为：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非报销范围诊治，

进销存不符，管理类问题。

3.处理结果

（1）根据《塔城地区 2023年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

议》第七章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城乡居民医保费用 45688.25元于

12月 11日已追回。

（2）约谈，限期整改。

（三）裕民县国医堂中医医院

1.违规问题

（1）非报销范围诊治涉及 3057 例，涉及金额 81892 元（其

中 295.2元涉及医保基金统筹支付）。

（2）超标准收费涉及 343例，违规金额 2954元。



（3）串换收费涉及 7080例，违规金额 28019元。

（4）管理类问题，TDP治疗仪已过有效期、复杂填充术按“每
牙”收费医院按“每洞”收费。

2.违反协议条款

（1）违反《塔城地区 2023 年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

议》第二章第十一条及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2号《医疗机构医疗

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三章十五条之规定。

（2）违约行为：非报销范围诊治、超标准收费、串换药品销

售，TDP治疗仪已过有效期、复杂填充术按“每牙”收费医院按“每
洞”收费。

3.处理结果

（1）根据《塔城地区 2023年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

议》第七章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对职工医保费用 106856元，城乡

居民医保费用 6009元，合计 112865元于已追回。

（2）约谈，限期整改。

二、定点零售药店违规问题及处理情况

（一）裕民县诚信大药房

1.违规问题

（1）药品对照错误涉及 6例，涉及金额 85元。

（2）串换药品销售涉及 633例，涉及金额 7340.60元。

（3）管理类问题，单价与销售数量输入位置错误、无销售小

票及销售记录、处方与药品结算小票、医疗保险药店购药结算单

未一起装订。

2.违反协议条款

（1）违反《2023年塔城地区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第

四章第三十九条之规定。



（2）违约行为：串换药品或医用耗材，药品对照错误，无处

方开具处方药品，管理类问题。

3.处理结果

（1）根据《2023年塔城地区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第

四章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对发生的职工医保费用 7425.60 元，于

2023年 11月 24日已追回。

（2）约谈，限期整改。

（二）裕民县保安堂大药房

1.违规问题

（1）串换药品销售 1934例，涉及金额 9680元。

（2）管理类问题，医保结算小票购药人未签字、单价与销售

数量输入位置错误、销售数量大于处方开具量。

2.违反协议条款

（1）违反《2023年塔城地区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第

四章第三十九条之规定。

（2）违约行为：串换药品销售，医保结算小票购药人未签字、

单价与销售数量输入位置错误、销售数量大于处方开具量。

3.处理结果

（1）根据《2023年塔城地区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第

四章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对发生的职工医保费用 9680元于 2023
年 11月 24日已追回。

（2）约谈，限期整改。

（三）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新疆新特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裕

民县第一药店

1.违规问题

（1）药品对照错误涉及 34例，违规金额 1182.25元。



（2）管理类问题，阿胶对照医保码错误、大部分慢性病无对

应药品处方、单价与销售数量输入位置错误。

2.违反协议条款

（1）违反《2023年塔城地区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第

四章第三十九条之规定。

（2）违约行为：药品对照错误，阿胶对照医保码错误、大部

分慢性病无对应药品处方、单价与销售数量输入位置错误。

3.处理结果

（1）根据《2023年塔城地区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第

四章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对发生的职工医保费用 1182.25元于 2023
年 11月 23日已追回。

（2）约谈，限期整改。

（四）裕民县颐仁堂医药连锁第七百八十五店

1.违规问题

（1）串换药品涉及 140例，涉及金额 1365.13元。

（2）管理类问题，刷卡小票无参保人签名、部分处方核对发

药签名非驻店药师签名。

2.违反协议条款

（1）违反《2023年塔城地区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第

四章第三十九条之规定。

（2）违约行为：串换药品或医用耗材，刷卡小票无参保人签

名、部分处方核对发药签名非驻店药师签名。

3.处理结果

（1）根据《2023年塔城地区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第

四章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对发生的职工医保费用 1365.13元 12月
4日已追回。



（2）约谈，限期整改。

（五）裕民县康鑫堂大药房

1.违规问题

（1）串换药品收费涉及 7例，涉及金额 401元，

（2）无处方开具处方药品涉及 1例，涉及金额 10元。

（3）管理类问题，医保刷卡药品无购物小票、医保结算单无

患者签字、将本店销售其他药品对照为三合钙咀嚼片进行销售。

2.违反协议条款

（1）违反《2023年塔城地区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第

四章第三十九条之规定。

（2）违约行为：串换药品或医用耗材，无处方开具处方药品，

医保刷卡药品无购物小票、医保结算单无患者签字、将本店销售

其他药品对照为三合钙咀嚼片进行销售。

3.处理结果

（1）根据《2023年塔城地区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第

四章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对发生的职工医保费用 411元于 2023年
11月 23日已追回。

（2）约谈，限期整改。

裕民县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心

2023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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